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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大额存单业务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额存单是指由银行业存款类金

融机构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行的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

是银行存款类金融产品，属一般性存款。

发行大额存单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以下称发行人）

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以及中国人

民银行认可的其他金融机构。

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投资人（以下简称投资人）包括

个人、非金融企业、机关团体和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单

位。

第三条 发行人发行大额存单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成员单位；

（二）已制定本机构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并建立大额存

单业务管理系统；

（三）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四条 发行人发行大额存单，应当于每年首期大额存

单发行前，向中国人民银行备案年度发行计划。发行人如需

调整年度发行计划，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重新备案。

第五条 发行人应当主动传导货币政策，遵循利率定价

自律要求，持续提升发行定价的合理性和透明度。

第六条 大额存单发行采用电子化的方式。大额存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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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发行人的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第三方平台以及经中国

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渠道发行。

第七条 大额存单采用标准期限的产品形式。个人投资

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不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机构投资

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币。大额存

单期限包括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1 年、18 个月、

2 年、3 年和 5 年共 9 个品种。

第八条 大额存单发行利率以市场化方式确定。固定利

率存单采用票面年化收益率的形式计息，浮动利率存单以上

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存款类金融机构债券回

购利率（DR）或其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利率为浮动利率基

准计息。

第九条 发行人应当于每期大额存单发行前在发行条

款中明确是否允许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以及相应的计息

规则等。

第十条 对于通过发行人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等自有渠

道发行的大额存单，可以根据发行条款通过自有渠道办理提

前支取、赎回和转让，转让范围限于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大

额存单的提前支取、赎回和转让也可通过第三方平台开展。

第十一条 大额存单发行、交易、转让、提前支取和赎

回的利率确定及计息规则应当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相关管理

规定。

第十二条 对于在发行人营业网点、电子银行发行的大

额存单，发行人为投资人提供大额存单的登记、结算、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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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

算所）对每期大额存单的日终余额进行总量登记。对于通过

第三方平台发行的大额存单，上海清算所应当提供登记、托

管、结算和兑付服务。

第十三条 大额存单可以用于办理质押业务，包括但不

限于质押贷款、质押融资等。应大额存单持有人要求，对通

过发行人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等自有渠道发行的大额存单，

发行人应当为其开立大额存单持有证明；对通过第三方平台

发行的大额存单，上海清算所应当为其开立大额存单持有证

明。

第十四条 每期大额存单采用唯一有序编号和命名。发

行人或上海清算所应当准确、连续记录投资人持有大额存单

情况，不得与其他产品的投资信息相混淆。发行人为投资人

开立大额存单专用账户，投资人购买大额存单应当遵循实名

制规定。

第十五条 发行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发行大额存单，应当

于每期大额存单发行前至少 1个工作日在本机构官方网站和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信息披露平台（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平台）

披露该期大额存单的发行条款，并于发行结束后次一工作日

内披露该期大额存单的发行情况。

发行人通过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等自有渠道发行大额存

单，应当于发行结束后次一工作日内向中国人民银行备案相

关发行信息。

第十六条 大额存单存续期间，若有任何影响发行人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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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债务的重大事件发生，发行人应当在本机构官方网站和信

息披露平台予以及时披露。

信息披露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第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以下简称同业拆借中心）为大额存单业务提供第三方发

行、交易和信息披露服务。

第十八条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根据市场发展状况，

对大额存单发行、交易、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的利率确定

及计息规则等实施自律管理。

第十九条 大额存单在会计上单独设立科目进行管理

核算；在统计上单独设立统计指标进行反映。

第二十条 发行人开展大额存单业务，应当严格执行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有关规定，防范利用大额存单业务进行

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二十一条 中国人民银行依据本办法及其他相关规

定，对大额存单的发行、交易、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实

施监督管理。

发行人未按本办法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大额存

单发行、交易、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规范或存在其他扰

乱市场行为的，中国人民银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

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同业拆借中心和上海清算所每月分别汇

总大额存单发行备案和登记、托管、结算、兑付情况，报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9%93%B6%E8%A1%8C/41838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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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6 年Ｘ月Ｘ日起施行。《大额

存单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13 号）、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6〕第 13 号同时废止。


